附件：

信阳市计划用水指标核定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强化和规范计划用水，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科学合理利用、保护水资源，促进节约用水，建设节水型社会，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河南省节约用水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信阳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纳入取水许可管理的自建供水设施的取水单位或者个人和使用公共管网用水达到本办法规定用水规模的非居民用水单位（以下统称计划用水单位）实施计划用水管理。

第三条 使用公共管网用水达到下列用水规模的的非居民用水单位，纳入计划用水单位：

（1） 使用公共供水的各类生产、制造、加工、发电等工业企业或者个人，月用水量达到500立方米及以上的；

（2） 使用公共供水的办公、学校、医院等公共机构单位，月用水量达到100立方米及以上的；

（三）使用公共供水的经营服务类用水单位或者个人，月用水量达到300立方米及以上的。

第四条 计划用水单位应当根据用水定额和生产经营需要于当年11月30日前提出下一年度用水计划指标，经人民政府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汇总平衡后，十日内报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无行业主管部门的计划用水单位的用水计划指标，直接报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于二十日内核定下达所管辖范围内计划用水单位的下年度用水计划指标。用水计划指标的核定管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计划用水单位的年度用水计划指标下达给有关供水单位，供水单位应当按照用水计划指标供水。

第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所采用节水型的工艺、设备和器具竣工后，经水行政主管部门参加验收合格的，建设单位应当从投入使用之日起，提出当年或下一年度计划用水指标，纳入计划用水单位。

第六条 计划用水单位确需增加用水计划指标的，应当经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按照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程序办理，。增加用水计划指标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1） 生产经营发展需要；

（2） 已经采取相应的节水措施；

（3） 水的重复利用率、用水定额达到规定的行业标准。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下达用水计划指标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核减方案，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核减计划用水单位的用水计划指标：

（一）由于不可抗力使水资源不能满足本地区正常供水的；

(二）因停产、减产、转产或者生产工艺变化使用水量发生较大变化的；

（三）其他确需核减或者限制用水量的情形。

第八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落实用水统计管理要求，开展用水统计工作。

计划用水单位应当建立节约用水管理制度，做好用水记录和统计台账，加强对用水状况的日常管理，做好用水信息报送。
第九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年度用水考核，计划用水单位超计划用水的按照《信阳市城镇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实施方案》，征收超定额累进加价水费。

第十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督促、指导用水量超出下达年度用水计划百分之三十以上的计划用水单位进行水平衡测试，查找超量原因，制定节约用水方案和措施。

其他计划用水单位应当按照《河南省水平衡测试管理办法》的规定定期开展水平衡测试，凡月用水一万立方米以上的，每三年测试一次；一万立方米以下的每五年至少测试一次。

第十一条 计划用水单位未在规定的期限内提出计划用水指标的，视为擅自用水或者拒绝纳入计划管理的行为。

第十二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组织开展对供水、用水单位和个人节约用水的监督检查。被检査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监督检查工作予以配合，不得拒绝或者阻碍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

第十三条 本办法未列事项的节水管理，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河南省节约用水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之规定。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